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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首创龙湖北京丽泽天街项目商业及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首创龙湖北京丽泽天街项目商业及车库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58号]等85本，估价对象权利性质为出让/商品房，不动产权利人为北京开元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103889.93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92013.62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11876.31平方米。现状对外经营使用，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北京开元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首创龙湖北京丽泽天街项目商业及车库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3年10月11日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为房地产抵押估价，所评估的估价对象价值为抵押价值，即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3年10月11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及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29.44年、地下车库39.44年的房地产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首创龙湖北京丽泽天街项目商业用房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首创龙湖北京丽泽天街项目地下车库用房
	估价对象总计

	1.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总价
	231704
	8071
	239775

	
	大写金额
	贰拾叁亿玖仟柒佰柒拾伍万元整


	
	单价
	25181
	6796
	23080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价值

	总价
	231704
	8071
	239775

	
	大写金额
	贰拾叁亿玖仟柒佰柒拾伍万元整


	
	单价
	25181
	6796
	23080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58号]等85本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不存在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为现房，已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不存在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存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截至价值时点，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58号]等85本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58号]等85本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6.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小数位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7.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一月八日
附表：
商业面积清单
	序号
	证号
	权利人
	坐落
	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分摊土地面积
（平方米）
	总层数
	所在层数

	1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58号
	北京开元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至5层101
	商业
	27182.77
	2268.91
	6（-4）
	1-5

	2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292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至5层404
	商业
	5183.52
	432.66
	
	3-5

	3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29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4层402
	商业
	409.1
	34.15
	
	4

	4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594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
	商业
	128.97
	10.76
	
	-1

	5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28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4
	商业
	247.5
	20.66
	
	1

	6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284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3
	商业
	251.51
	20.99
	
	-1

	7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287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2层201
	商业
	305.85
	25.53
	
	2

	8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31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2层-202
	商业
	331.82
	27.7
	
	-2

	9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285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至5层105
	商业
	28379.04
	2368.76
	
	1-5

	10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288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
	商业
	239.07
	19.95
	
	1

	11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28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4
	商业
	223.07
	18.62
	
	-1

	12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32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2至-1层-105
	商业
	8901.81
	743.02
	
	-2-1

	13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291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5层501
	商业
	959.03
	80.05
	
	5

	14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59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2层-201
	商业
	575.5
	48.04
	
	-2

	15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289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5层502
	商业
	932.3
	77.82
	
	5

	16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601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4层403
	商业
	286.05
	23.88
	
	4

	17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35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4层401
	商业
	856.18
	71.46
	
	4

	18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592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2至-1层-101
	商业
	14176.07
	1183.26
	
	-2-1

	19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34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01
	商业
	531.07
	44.33
	
	3

	20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3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03
	商业
	286.45
	23.91
	
	3

	21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3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02
	商业
	409.1
	34.15
	
	3

	22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38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2层202
	商业
	425.52
	35.52
	
	2

	23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39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2层203
	商业
	240.2
	20.05
	
	2

	24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40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2层204
	商业
	283.21
	23.64
	
	2

	25
	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5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3
	商业
	268.91
	22.43
	
	1

	合计
	——
	——
	——
	——
	92013.62
	7680.25
	——
	——


备注：由于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相关土地面积依据，上表中分摊土地面积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丰国用（2014出）第00228号、京丰国用（2015出）第0009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2014规（丰）建字0075号、建字第2015规（丰）建字0009、0015号]及《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58号]等25本，按照估价对象商业部分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分摊总土地面积得出。
车位面积清单
	序号
	证号
	权利人
	坐落
	用途
	建筑面积（平方米）
	所在层数

	1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38号
	北京开元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06
	车位
	85.86
	-1

	2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80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07
	车位
	85.66
	-1

	3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81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08
	车位
	85.66
	-1

	4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81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09
	车位
	85.66
	-1

	5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804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10
	车位
	108.69
	-1

	6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817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11
	车位
	46.06
	-1

	7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80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12
	机械车位
	163.04
	-1

	8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6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13
	机械车位
	108.69
	-1

	9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67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14
	车位
	46.06
	-1

	10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6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15
	车位
	46.06
	-1

	11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72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16
	车位
	46.06
	-1

	12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82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43
	车位
	163.04
	-1

	13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64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44
	车位
	217.38
	-1

	14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69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45
	机械车位
	217.38
	-1

	15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8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47
	车位
	1153.74
	-1

	16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70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2层2001
	车位
	1513.75
	-2

	17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74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186
	车位
	73.23
	-3

	18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75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187
	车位
	73.23
	-3

	19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7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188
	车位
	48.82
	-3

	20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77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189
	车位
	48.82
	-3

	21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78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190
	车位
	48.82
	-3

	22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79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191
	车位
	48.82
	-3

	23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7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192
	车位
	48.82
	-3

	24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52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193
	车位
	48.82
	-3

	25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40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197
	车位
	48.82
	-3

	26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41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198
	车位
	48.82
	-3

	27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47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207
	车位
	48.82
	-3

	28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49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208
	车位
	48.82
	-3

	29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50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209
	车位
	48.82
	-3

	30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48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210
	车位
	48.82
	-3

	31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4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211
	车位
	48.82
	-3

	32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45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212
	车位
	48.82
	-3

	33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44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213
	车位
	48.82
	-3

	34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4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214
	车位
	73.23
	-3

	35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0742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215
	车位
	73.23
	-3

	36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157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216
	车位
	73.23
	-3

	37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1572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3层3217
	车位
	48.44
	-3

	38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95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19
	车位
	46.06
	-1

	39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834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17
	车位
	46.06
	-1

	40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824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18
	车位
	46.06
	-1

	41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98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0
	车位
	46.06
	-1

	42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980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1
	车位
	46.06
	-1

	43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979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2
	车位
	46.06
	-1

	44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97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3
	车位
	46.06
	-1

	45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88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4
	车位
	46.06
	-1

	46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884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5
	车位
	46.06
	-1

	47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877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6
	车位
	46.06
	-1

	48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87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7
	车位
	46.06
	-1

	49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874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8
	车位
	46.06
	-1

	50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857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29
	车位
	46.06
	-1

	51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849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30
	车位
	46.06
	-1

	52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840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31
	车位
	46.06
	-1

	53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970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32
	车位
	46.06
	-1

	54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966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33
	车位
	46.06
	-1

	55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963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34
	车位
	46.06
	-1

	56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961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35
	车位
	46.06
	-1

	57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49959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37
	车位
	46.06
	-1

	58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50117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38
	车位
	46.06
	-1

	59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50125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1层1046
	车位
	46.06
	-1

	60
	京（2020）丰不动产权第号50137号
	
	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2层2002
	机械车位
	5543.31
	-2

	合计
	——
	——
	——
	——
	11876.31
	——


附件：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建筑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58号]等85本，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103889.93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92013.62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11876.31平方米。
（2）综合利润率

本次综合利润率的记取中，商业用房取20%、地下车库用房取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计算，则有：
综合利润率＝（92013.62 ×20%＋11876.31×5%）÷103889.93＝18%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建筑物建设期：3年

3.成新度

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2017年建成，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观察成新率为95%；另外，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0%）×6÷60＝90%

综合两种建筑物成新率确定方法，取其简单算术平均数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93%。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价格。
一、测算过程：
（1） 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221664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155819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149191
	分摊土地面积×单位面积地价
	详见下表

	2）
	土地取得税费
	4550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207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不计取，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3116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16853+0.001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16853
	采用单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建设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土
	
	利息（%）
	3.45

	（6）
	利润
	28608+0.0036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28608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8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36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7）
	销售税费
	0.0533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

	2
	建筑物现值（V建）
	8284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成新度
	成新度（%）
	93

	1）
	建安费用
	60552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81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工业项目，不计取
	费率（%）
	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07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90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65355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130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3479+0.001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3479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建设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
	
	利息（%）
	3.45

	（5）
	利润
	11999+0.0036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199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8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6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89079
	第（1）至（6）项之和
	——
	——

	3
	成本价值（万元）
	304507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9311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03889.93


备注：建安总价详见下表：

	部位
	建筑面积（平方米）
	建安单价（元/平方米）
	建安费用（万元）

	商业部分
	92013.62 
	6000 
	55208

	地下车库部分
	11876.31 
	4500 
	5344

	合计
	103889.93
	——
	60552


其中，土地购买价格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18023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2233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三级
	区片编号
	Ⅲ—10

	B)
	商业路线价修正
	1.01
	宗地深度（米）
	150

	
	所在商业街
	丽泽路
	A1
	0.025
	临商业街红线1/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宗地总面积

	
	加价幅度
	10%
	A2
	0.025
	临商业街红线1/4至2/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宗地总面积

	
	标准深度（米）
	15
	A3
	0.025
	临商业街红线2/4至3/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宗地总面积

	
	1/4标准深度
	3.75
	A4
	0.025
	临商业街红线3/4至4/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宗地总面积

	C)
	自持修正
	0.8
	自持年期修正系数
	1
	自持面积比例
	1
	　
	　

	
	
	
	自持年期（n)
	40
	Kn
	0.8825
	KN
	0.8825

	
	
	
	自持面积
	103889.93
	全部面积
	103889.93

	D)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2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缺少热力
	对应的开发费
	265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零售商业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0395
	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公示的北京市商业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1

	D
	年期修正系数
	0.8988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5%
	剩余使用年限（n）
	29.44
	出让年限（N）
	40

	E
	楼层修正
	1.5019
	

	F
	因素修正系数
	1.0486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
	单价
	建筑面积（平方米）
	总额
	公式

	
	地上1层商业
	26520
	11867.842
	31474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地上2层商业
	20903
	12367.142
	25851
	

	
	地上3层商业
	17666
	14066.822
	24850
	

	
	地上4层商业
	15581
	14391.532
	22423
	

	
	地上5层商业
	14973
	14731.532
	22058
	

	
	地下第1层商业
	10489
	12142.49
	12736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地下第2层商业
	5245
	12446.26
	6528
	

	
	地下车库
	2754
	11876.31
	3271
	

	H
	总额
	——
	G项合计
	149191
	——


附表1：北京市国家级样点商业用地（中心城区）2021年1季度至2023年2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如下表所示：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0.16
	0.72
	0.41
	0.24

	2022
	0.44
	0.15
	0.32
	0.2

	2023
	0.74
	0.66
	——
	——


附表2：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商业繁华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丽泽商务区内，周边有新年华购物中心等，商业氛围较好；
	较好
	1.42%

	b
	交通便捷度
	周边公共交通较便利，有地铁线路16号线及14号线换乘站丽泽商务区站，有74路、83路、134路、395路、458路等公交线路，交通便捷度较好；
	较好
	1.04%

	c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周边商务金融用地较多，对本宗地无不利影响；
	较好
	0.57%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较适宜
	较好
	0.23%

	e
	临街道路状况
	城市主干道-丽泽路
	较好
	0.38%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规则度一般，对宗地利用有一定影响
	一般
	0.00%

	g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齐备度较好
	较好
	0.23%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高
	好
	0.76%

	i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周边有丽泽金融商务区城市运动休闲公园、中国戏曲学院等景观及人文设施，环境状况较好
	较好
	0.23%

	合计（∑Ki）
	4.86%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486


（二）收益法

I.地上部分

1.商业部分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根据企业提供的《租赁台账》，估价对象已出租面积为41562.83平方米，年租金收入约为1.56亿，已出租面积租金水平约为10元/平方米·天，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空置率较低，估算本次评估商业部分可出租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比例约为50%，折算建筑面积租金水平约为5元/平方米·天。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租金水平按照建筑面积计取按5元/平方米·天，空置率取5%，年租金增长为0%，则有：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5973
	a+b+c
	
	

	（A）
	租金收入
	15953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5

	
	
	
	
	建筑面积（㎡）
	92013.62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5

	（B）
	押金利息
	20
	租金收入÷12×1×1.5%
	利息
	押一

	B
	建筑物现值
	7672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3

	（A）
	建造成本
	5953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5520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6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65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84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82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19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316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
	
	利息（%）
	3.4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214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8249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385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2674.03
	a+b

	     a
	增值税及附加
	850.8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b
	房产税
	1823.2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B）
	维修费
	824.9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

	（C）
	保险费
	115.0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239.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211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65650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6%

	
	
	
	
	收益年期(n)
	29.44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18003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92013.62


2.商业部分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165650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3501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82496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0.90%
	　

	(C)
	建筑物报酬率（%）
	8.00%
	　

	(D)
	折现年期（年）
	29.44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169151
	A+B

	D
	单价
	18383
	C/建筑面积


II.地下车库部分

1.地下车库部分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通过对北京市地下车库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估价对象所属区域地下车库租金水平约为1000-1500元/月，空置率约为5%，年租金增长在1-3%。综上所述，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地下车库部分按照1200元/月，空置率取5%，年租金增长为0%，则有：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58
	月租金×车位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元/个·月）
	1200

	
	
	
	
	车位个数（个）
	335

	
	
	
	
	月数（个）
	12

	
	
	
	
	空置率（%）
	5

	B
	建筑物现值
	658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3

	（A）
	建造成本
	582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534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45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6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3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8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1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31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
	
	利息（%）
	3.4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29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707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2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76.77
	a+b

	     a
	增值税及附加
	24.4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b
	房产税
	52.34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B）
	维修费
	35.39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6.5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D）
	管理费用
	2.2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3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575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

	
	
	
	
	收益年期(n)
	39.44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4847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1876.31


2.地下部分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5756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136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7078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0.00%
	　

	(C)
	建筑物报酬率（%）
	8.00%
	　

	(D)
	折现年期（年）
	39.44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5892
	A+B

	D
	单价
	4961
	C/建筑面积


III.估价对象收益总值

估价对象收益总值为前述2部分之和，则有：

收益总值=169151+5892=175043（万元）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假定未设定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首创龙湖北京丽泽天街项目商业及车库用房房地产
	成本法
	304507
	50%
	239775

	
	收益法
	175043
	50%
	


（二）抵押价值

本次评估为房地产抵押估价，所评估的估价对象价值为抵押价值，即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如下：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丰不动产权第0017458号]等85本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不存在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为现房，已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不存在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存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则：

抵押价值
＝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239775－0
＝239775（万元）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1号楼首创龙湖北京丽泽天街项目商业及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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